
 - 1 - 

       
常 州 大 学 文 件 

常大〔2019〕266 号 

 
 

关于印发常州大学货币资金存放 
管理办法的通知 

各学院、部门、科研院所、直属单位、怀德学院： 

《常州大学货币资金存放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常州大学 

2019 年 11 月 25日 

 

 

 
 

 常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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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大学货币资金存放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资金存放行为，建立健全科学规

范、公正透明的资金存放管理机制，防范资金存放安全风险和廉

政风险，提高资金存放综合效益，根据江苏省财政厅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苏财库

﹝2017﹞37 号）、《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和预

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的通知》（苏财库﹝2018﹞46 号）等相关文

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章  基本原则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的资金存放，是指学校将资金以活期或

定期方式存放到所开立银行账户的行为，不包括办理银行承兑汇

票存放的保证金存款。  

第三条  参与学校资金存放的银行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

内依法成立的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城市商业银行、

农村商业银行、邮政储蓄银行等，并在学校所在城市设有分支机

构。  

第四条  资金存放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： 

（一）依法合规。学校资金存放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

和政策规定。  

（二）公开透明。学校应在综合考虑资金安全性、流动性和

效益性等因素前提下，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择优综

合选择资金存放银行，做到程序完备、过程规范、结果透明、兼

顾效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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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合理配置。学校应合理预测资金收支流量，在保证学

校正常运转资金支付结算需求的情况下，统筹规划资金存放结构

与期限，合理确定相关银行账户资金存放额度、活期存放和定期

存放比例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实现保值增值。  

第三章  具体要求 

第五条  银行账户是资金存放的载体，财务处应当严格执行

银行账户管理制度有关规定，加强银行账户审批、备案、年检等

工作。 

第六条  学校应区分银行账户性质和资金用途合理调配资金

存放。对于临时闲置且不具备定期存放条件的资金,学校授权财务

处采取通知存款或协定存款等有利于学校的方式实现保值增值。 

第七条  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在扣除日常支付结算需要后余额

较大时，报经教育厅备案后可以实行定期存放。定期存放一般采

取竞争性方式选择存放银行。定期存款到期后暂不需收回使用的，

可在该银行续存，但累计存期不得超过 2 年。  

第四章  监督检查 

第八条  资金存放操作过程中及存放期限内，如资金存放银

行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财务处应及时收回存放资金并终止合作

关系：  

1.出现资金安全事故、重大违法违规情况；  

2.出现资金支付结算流动性财务恶化的；  

3.存放银行信用评级或监管等级降低，监管部门认为存在较

大营运风险的；  

4.资金存放过程中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；  

5.存放银行没有按照协议或合同承诺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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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出现重大偏差的；  

6.其它可能妨碍资金安全的情形。  

第九条  对资金存放过程中的违规行为，纪委监察机构应及

时进行监督检查，并按规定处置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条  本办法公布前原资金存放账户和资金存放，在存放

到期日或合作协议到期日内依旧有效。到期之后，一律按本办法

有关规定执行。  

第十一条  国家政策有明确存放要求的，以及涉密、法院冻

结等有特殊存放管理要求的资金，按相关要求办理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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